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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鄞州档案馆接待了一名
前来查询档案却忘带身份证的王女
士，工作人员通过读取“阿拉警察”
APP 上王女士的身份证二维码，顺
利获取了其身份信息，王女士也很
快查阅了相关资料。

证明（证件）从“索要”到“不要”、
从“多头跑”到“不用跑”、从“纸质证
照”到“电子证照”、从“申请人提供”
到“服务单位自行获取”⋯⋯我市全
面推进“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
革一年多来，新变化无处不在。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宁
波搭建的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上线
各类电子证件（证照）127种，移动端

“阿拉警察”APP电子证照（证明）卡包
集成电子证照21种、电子证明7种，涉
及全市政务服务、公用事业服务单位
的47个领域1464项办事事项。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
‘无证件（证明）办事’体系，全力营
造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和营商
环境，为全国、全省贡献更多的‘宁
波经验’。”市委改革办负责人表示。

从无证件办事到无证
件（证明）办事

宁波累计取消5.5万
个证件（证明）

2019 年 6 月 4 日，全市推进“无
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工作会
议召开，标志着宁波在全国率先探
索“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的创
建。会议提出，打造“无证件（证明）
办事之城”是全面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重要方向，要依托信息科
技手段，最大限度推进“减证便民”，
解决好“我证明不了我”、过多过滥

“重复证明”等突出问题。
宁波之所以有这样敢为人先的

魄力，是因为有着充足的底气。
作为全国最早探索实践“无证

件办事之城”的城市，从 2017 年开
始，市公安局就依托“阿拉警察”APP
研发推出“证照电子化”应用功能。
尽管初时只集成了身份证、户口簿、
驾驶证等 6种电子证照，但背后的意
义深远——在全国率先探索了一套
互联网环境下的身份验证新模式。

而余姚在打造“无证明城市”上
积累的经验做法，为全市推广提供
了示范样本。余姚创新实施政务服
务领域无证明工作，分多批向社会
公布无需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交的证
明事项，并向水、电、气、通讯、金融、
保险等公共服务领域覆盖、向镇村

（社区）延伸，成为宁波首个全领域
“无证明城市”。

一年多来，宁波的“无证件（证
明）办事之城”改革稳步推进，克服
了种种难关，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昨
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获悉，我市
以“宁波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和

“阿拉警察”APP 证照（证明）电子化
建设为抓手，全面深入推进减证便
民工作。截至目前，不需要群众出具

的证件（证明）全市累计已达 55013
个，最大限度解决了群众和企业到
政府办事时遭遇“奇葩证明、循环证
明、重复证明、推责证明”等问题。

“坑人”证件（证明）减少了，办
事也变得更方便了。目前，全市 47
个领域 1464 项依法保留的办事事
项，企业和个人只要“刷脸”“扫码”
就可办理，有力提升了群众和企业
的获得感，擦亮了具有鲜明宁波辨
识度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新名片。

“四个同步”彰显改革特色
宁波做法领跑全国

前不久，家住慈溪坎墩街道的
市民华先生急匆匆走进慈溪市公安
局城区户证中心。他准备和朋友组
队前往西藏自驾游，出发时间临近，
但他的边境通行证和身份证都丢失
了。

令他欣慰的是，窗口民警告诉
他，只要有“阿拉警察”APP，无“证”
也能办事。在对方的指导下，华先生
成功刷脸认证，申请到了身份证的
电子证件，随后轻松完成了“边境通
行证”和身份证补领的申请，并且很
快拿到了相关证件。

急办事，“刷脸”或“扫码”都可
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直以
来，在推进“无证件（证明）办事之
城”改革时，最大的“拦路虎”之一就
是各部门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难打
破。比如，群众来办事，窗口人员无
法查询到非本部门出具的证件（证
明）数据；少数能查询到的，也无法
形成证件（证明）文件，进行纸质留
底归档。

在这轮改革中，宁波就专攻这一
难点，开发了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
台。如今，它已实现 78种证件（证明）
通过共享直接获取，49种无法实现数
据共享的证件（证明）通过窗口工作
人员人工核查方式获取。这一平台的

推出应用，不仅打破了“信息孤岛”，
还将原本由办事群众举证的 127 种
证件（证明）转由政府部门举证。

“阿拉警察”APP 电子证照（证
明）卡包，也是宁波的特色项目之
一。这是一个对接公安部可信身份
认证平台，构建了与实体证件相对
应的虚拟“电子证照”应用体系。

依托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和
“阿拉警察”APP 电子证照（证明）卡
包，我市实现了电子证照（证明）读
取与核实同步推行，证明效率更高。

“原来办事要群众自个儿来回跑，到
各地打证明；现在变成数据‘跑腿’，
点点鼠标就能轻松搞定。”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宁波做法的第二个亮点是“政
务应用与社会应用同步融合”，使得
便民范围更广。目前，“阿拉警察”
APP 的电子证照（证明）卡包已可应
用于全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
52 类社会应用场景 5414 个网点。

与其他城市相比，我市证件与
证明同步改革，“减证”数量更多，

“减证”范围更广。目前，已编制完成
《宁波市“无证件（证明）办事”目
录》，明确依法应当保留但无需群众
提供证件（证明）的 47 个办事领域
共 1464 个办事事项。下一步，将根
据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和数据共
享措施的不断完善，对目录实行动
态维护、主动公开、接受监督。

另外，宁波还实现改革实践与
制度保障同步深化。9 月 1 日起，《宁
波市保障“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
改革若干规定（试行）》将正式施行，
这是全省首个由改革委审议通过、
专门保障专项改革的规定，明确了

“无证件（证明）办事”的内涵定义、
适用范围、实现途径、电子证明法律
效力、窗口人员免责机制等内容。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深化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察
时强调，要深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改革举
措，加快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系
统性成果，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窗口。

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
宁波领改革之先，去年有 56 项改革事
项全国全省领跑，今年上半年又有 10
项“一件事”集成改革全省领跑。“改革
创新永无止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市委改革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对照总
书记对宁波改革工作的要求，宁波全
面打造“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还有
不少工作要做。

下一步，宁波将进一步完善“数
据共享、应用协同、场景可用”的

“无证件 （证明） 办事”体系，不断
向宁波全域金融、邮政、寄递、医疗
等关键性民生领域拓展延伸；联通整
合 “ 甬 行 码 ”， 全 面 落 地 电 子 证 明

“刷脸”获取，增加附件上传功能、
简化核查结果流转，提升人工核查流
转效率，实现便捷、高效的跨区域、
跨层级核查，全力营造更加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为全国、全
省贡献更多的“宁波经验”。

同时，通过改革扩面提质，进一
步 提 升 企 业 和 个 人 的 获 得 感 。 从
2019 年度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获得
感评估报告看，宁波市“最多跑一
次 ” 实 现 率 95.0% 、 满 意 率 97.8% ，
均居全省第一，但仍有不少分事项实
现率、满意率排名不太理想，还有提
升空间。

专家建议，宁波要把深化“无证
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实现证件

（证明）数据共享，作为打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随着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的发
展，今后办事所要带的证件（证明）材
料必将越来越少。”对于宁波打造“无
证件（证明）办事之城”的前景，很多人
充满了憧憬。

“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的宁波解法
记者 俞永均 王晓峰

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常常被
要求提供各种证明。过多的证明材
料，甚至重复证明，令人不胜其烦，
也增添了群众办事的复杂程度。还
有一些奇葩证明、循环证明、推责证
明，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心力交悴。

针对“证明多、办事难”问题，我
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紧扣“无证明是常态、要证明是例
外”的目标任务，率先启动打造“无
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工作。最
近，市司法局编制完成《宁波市“无
证件（证明）办事”目录》，明确在 47
个政务服务和公用事业服务领域的
1464 个事项中，群众无需提交的证
件（证明）127 种累计 4486 个。通过
改革，群众无需提交的证件（证明）
全市累计将达到 55013 个。从此，办
事群众再不需要为到其他部门开证
明而跑腿，也不需要为忘带证件而
烦恼。

与此同时，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制定出台了《宁波市保障“无
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若干规
定（试行）》，为推进这项改革保驾护
航，并将于 9 月 1 日正式施行。

让数据多跑路
无证件（证明），并不是真的不

需要证件（证明）了，而是不再需要
办事群众提交了。市司法局副局长
毛利奇介绍，打造“无证件（证明）办
事之城”，是在办事过程中，窗口单
位通过适当措施，内部核实相关证
件（证明）的事实后作出决定，真正
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让群众办事更简单、更方便。

如何实现这种简化办事路径？
毛利奇表示，《若干规定（试行）》清
晰规定五条实现路径。分别是：通过
个人身份可信认证等人脸识别技
术，实现申请人无需要提交居民身
份证办事，但是代理人申请办事的
除外；通过扫描申请人手机端“浙里

办”APP 或者“阿拉警察”APP 电子
证照扫码，实现申请人无需提交纸
质证照办事；利用省、市公共数据共
享平台核实申请人已有的电子证照
信息，实现申请人无需提交纸质证
照办事；利用市电子证明共享核查
平台，向证明出具单位核实证明相
关事实，实现申请人无需提交未持
有证明；推行申请人当场签署证明
事项承诺书面，实现申请人无需提
交相关证明办事。

电子证明显效力
依法应当由群众提交的证件

（证明），改由政务服务单位、公用事
业服务单位依据电子证明共享平台
上核实证件（证明）事实做出相应的
决定。这是“无证件（证明）之城”建
设的本质所在，而电子证明又是其
中的关键词。

那么，电子证明的法律效力如
何？如何让申请人放心？

“一方面，我们在电子证明共享核
查平台开发时，对电子证明的生成、保
存、发送、接收和电子签名等方面有严
格的技术保证，使电子证明符合《电子
签名法》第五条、第六规定的原件形式
要求和文件保存要求，从而保证其法
律效力；另一方面，在《若干规定（试
行）》中对三方面事项予以明确，保障
电子证明的法律效力及规范使用管
理。”毛利奇说。

毛利奇所说的三个方面明确事项
分别是：一是通过公共数据共享平台、
共享核查平台提取的电子证件（证明）
与纸质证件（证明）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是申请人对电子证件（证明）的内容
有异议的，政务服务单位或者公用事
业服务单位应当及时进行核实。三是
任何单位、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将从共
享核查平台提取的电子证明用于除依
申请办理政务服务、公用事业服务事
项以外的其他用途。

此外，《若干规定（试行）》对无证
件（证明）办事的组织领导体系予以强
化规定，确保为这改革顺利推进、为宁
波打造最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强
法治保障。

（龚哲明 蒋秉盛）

无证件（证明）办事是常态
——《宁波市保障“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若干规定（试行）》解读

新闻1+1

昨天，在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为市民办理业务。 （王鹏 摄）

【紧接第 1版】也是宁波打造“无证
件（证明）办事之城”的重要一环。据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卡包
对接公安部可信身份认证平台，构
建与实体证件相对应的虚拟“电子
证照”应用体系。目前，卡包已集成
21 种电子证照、7 种电子证明，基本

涵盖了群众日常生活办事所需的常
用证照（证明），配套应用于市、县、
乡镇（街道）三级共 4947 个办事窗
口，并拓展至服务民生的关键领域。

为了推进“无证件（证明）办事之
城”改革，我市专门出台了《宁波市保
障“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若

干规定（试行）》，将于9月1日起正式
实施。该规定明确了“无证件（证明）
办事”的适用范围、实现途径、电子证
明法律效力等内容，确保改革成果落
地。据悉，这是全省首个由改革委审
议通过、专门保障专项改革的规定。

宁波是全国率先统筹开展“无

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的城市。在
领先打造“无证件办事之城”的基础
上，我市于 2019 年创新推出这项改革
举措。一年多来，通过协同推进“减证
件”“减证明”，实现了减证范围最大
化，如今全市不需要群众出具的证件

（证明）累计已达 55013 个。 （市公安局供图）


